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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峽兩岸包機會談紀要 

（本協議尚待送陳陸委會陳報行政院核定，並送立法院備查） 

財團法人海峽交流基金會與海峽兩岸關係協會認為，近

年來兩岸節日包機、緊急醫療包機、人道包機及專案貨運包

機相繼開通，促進了兩岸人民往來和經濟交流。為儘早實現

兩岸直接通航，雙方就開通兩岸客運包機和貨運包機等事

宜，經平等協商，形成會談紀要如下： 

一、 承運人。雙方同意在航班總量相等的情形下，各自

指定包機承運人，並事先知會對方。 

二、 搭載對象。雙方同意凡持有效旅行證件往返兩岸的

旅客均可搭乘客運包機。 

三、 飛行航路。雙方同意儘快協商開通兩岸直達航路和

建立雙方空管方面的直接交接程序。在直達航路開通前，包

機航路得暫時繞經香港飛航（行）情報區。 

四、 通關便利。雙方同意簡化客、貨通關手續，為旅客

及機組人員提供便利。 

  



五、 保稅措施。雙方同意對承運人租用機場公共保稅倉

庫儲備飛機維修配件，提供便利並予以保稅監管。 

六、 互設機構。雙方同意包機承運人得在對方航點設立

辦事機構。在本紀要簽署後，大陸包機承運人即可派出員工

駐台，辦理有關事務，設立辦事機構籌備處。台灣方面同意

大陸承運人於六個月內設立辦事機構。 

七、 輔助安排。雙方同意有關地面代理、銷售途徑、票

款結算、航空器及機組證照證明與檢查、機務及飛行前安全

檢查、檢驗檢疫等事宜，比照節日包機做法處理。如遇飛行

安全、急難救助等特殊情況，雙方同意以個案方式協商處理，

並提供必要協助。 

八、 申請程序。包機承運人按照各方規範逐月申請飛行

班次，每次飛行前十五日提出申請。 

九、 准用事項。雙方同意節日包機、緊急醫療包機等仍

暫按雙方已經公佈的框架性安排執行，並得准用本紀要搭載

對象等條款。 

十、 貨運事宜。雙方同意在週末客運包機實施後三個月

內就兩岸貨運包機進行協商，並儘速達成共識付諸實施。 

  



十一、定期航班。雙方同意儘快就開通兩岸定期直達

航班進行協商，以實現兩岸人民的共同願望、增進兩岸人

民的福祉。 

十二、聯繫機制。本會談紀要議定事項，由台北市航空

運輸商業同業公會與海峽兩岸航空運輸交流委員會相互聯

繫。必要時，經雙方同意得指定其他單位進行聯繫。  

十三、簽署生效。本會談紀要自雙方簽署之日起七日後

生效。紀要的附件與本紀要具有同等效力。 

本會談紀要於六月十三日簽署，一式四份，雙方各執兩

份。 

附件：海峽兩岸週末包機時段、航點及班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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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海峽兩岸週末包機時段、航點及班次 

  一、時段。週末包機時段為每週五至下週一計四個全天。

自七月四日起正式開始實施。 

  二、航點。大陸方面同意先行開放北京、上海（浦東）、

廣州、廈門、南京五個航點，並陸續開放成都、重慶、杭州、

大連、桂林、深圳，以及其他有市場需求的航點。台灣方面

同意開放桃園、高雄小港、台中清泉崗、台北松山、澎湖馬

公、花蓮、金門、台東等八個航點。 

  三、班次。雙方同意在週末包機初期階段，每週各飛十

八個往返班次，共三十六個往返班次。根據市場需求等因素

適時增加班次。 

  每週台灣方面至上海（浦東）的班次不超過九個往返班

次；大陸方面至台中清泉崗的班次不超過六個往返班次。 


